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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实际控制人、持股5%以上股东及监事 

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延期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世联行”）于 2015

年 7 月 11 日公告了《关于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股东及监事通过证券公司、基

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方式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5-068），公告

中提及了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的股东及监事的代表人（以下简称“相关增持人”）

自 2015年 7月 11日起六个月内，根据相关规定，当公司股价严重偏离其合理价值

时，拟通过证券公司、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择机增持公司股份，合计金

额不低于人民币 1.5亿元。 

该增持计划已于 2016年 1 月 11日到期。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

对公司价值的认可，为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和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，相关增持人决定

将增持计划延长三个月。现将基本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，为能够有效与公司股东利益保持一

致，公司董事长、实际控制人陈劲松先生已于 2015年 7月 6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

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900,000 股，平均增持股价为 18.05 元/股，合计金额

1,624.50万元；同时，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、推进大资管战略、维护全体股东利益，

公司董事长、实际控制人陈劲松先生于 2015年 8月 10日以自有资金 3,500万元认

购了公司发行的富邦晶品写字楼投资项目私募投资基金（用于收购富邦晶品大厦）

（具体内容详见 2015年 8月 11 日披露的《关于实际控制人投资世联启航一号基金

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）。 

二、相关增持人未能如期执行增持计划的原因 



（一）增持计划披露后至 2015年 9月期间，相关增持人通过证券公司开设了定

向资产管理计划增持账户，并积极筹集资金，拟于二级市场进行择机增持。 

（二）2015 年 10 月 29 日，公司披露了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，前三季度营业

收入同比增长 38.50%；11月 4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，审议了

发行世联小贷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事项，预计发行规模约 4.12亿元（公告编号：

2015-105）；11月 23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，审议了发行中期

票据的事项，预计规模不超过 8亿元（公告编号：2015-111）；12月 18日，公司拟

收购厦门市立丹行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厦门立丹行”）29%股权，收购完成后

公司将持有厦门立丹行 80%股权（公告编号 2015-120）。2016 年 1月 19日，公司与

自然人严勇签署了《股权收购框架协议》，拟收购深圳市嘉泽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

50.6312%股权，从而实现对深圳市科技工业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间接控股权（公

告编号：2016-002）。上述事项均属于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事件，相关增

持人为上述事项的内幕知情人，为避免敏感期内交易公司股票，相关增持人未能有

合适时机增持股票。 

三、本次增持计划延期的说明 

目前公司经营面一切正常，各项业务有序发展，战略转型稳步推进。公司于 2016

年 1 月 21 日公告了 2015 年全年实现代理销售金额为 4,308 亿元，同比增长

33.87%(公告编号：2016-003）；公司于 2015年 10月 29日公告了 2015年前三季度

金融服务收入同比增长 73.16%、互联网+服务收入同比增长 2,028.55%，资产服务同

比收入增 32.26%。金融服务、资产服务和互联网+（电商）等创新服务收入占总营

收比例已达 32.66%，同比上升近 15个百分点。 

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，为促进公司持续、稳

定、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，相关增持人决定将增持计划有效期延长

三个月，即自 2016年 1月 11 日起至 2016年 4月 11日，超过限期，后续是否有其

他增持计划视市场情况而定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

1、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将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

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及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》

等规定。 

2、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执行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。 

3、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，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二〇一六年元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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